采购需求表及采购要求

[bookmark: _Toc30578][bookmark: _Toc8015]一、采购需求表
	
采购名称
内容
	抚州高新区2026年度防贫保险项目

	数量
	1项

	服务期
	合同签订后1年服务期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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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122][bookmark: _Toc507597381]二、采购要求

[bookmark: _Toc24806]1、保险费标准
按照高新区2026年年底农村人口数60000人的10%计算投保人数，保险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00元，保险费总计60万元（陆拾万元整）。
[bookmark: _Toc32301]2、防贫对象
按上一年度末乡村总人口10%的比例框定防贫保险人数。
防贫保险对象不事前确定具体人员，不事先识别，原则上按照防贫对象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上年度国家监测线1.5倍（2025年监测范围标准为8900元/年，1.5倍即1.335万元）的标准进行框定。
防贫保险对象重点有以下几类：（1）脱贫户；（2）边缘易致贫户；（3）突发严重困难户；（4）其他农村低收入人群。 
[bookmark: _Toc19401]3、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防贫对象由于因病、因学、因灾、因个人责任无力赔偿、因生产资料损失五大因素产生的自担损失，有返贫或致贫风险，保险人按要求约定给予脱贫防贫保险金的扶助方式。
对符合下列五种情况的，经核实后，由投标人按照要求约定支付防贫保险金
[bookmark: _Toc13650]3.1因病
属于“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的，按照自付医疗费用0.5万元设置预警线，纳入监测范围，经查勘认定符合条件的，自付费用扣除0.5万元起付线，剩余费用在1万元以下的，按照5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自付费用扣除0.5万元起付线，剩余费用在1万元（含）至3万元的，按照6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自付费用扣除0.5万元起付线，剩余费用在3万元及以上的，按照7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如扣除0.5万元起付线，剩余费用为4万，是按4万*0.7计算。（以下因学、因灾等赔款分段计算方法参照执行）
属于“其他农村低收入人群”的，按照自付医疗费用1.5万元设置预警线，纳入监测范围，经查勘认定符合条件的，自付费用扣除1.5万元起付线，剩余费用在2万元以下的，按照5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2万元（含）至4万元的，按照6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4万元及以上的，按照7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
自付医疗费用指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疾病商业补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众筹等各类补偿后仍需个人支付的费用。
因病发放防贫保险金最高每人限额不超过3万元，每户限额不超过20万元。
因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的按每人最高3万元标准发放防贫保险金。
赔付计算方式(不含非医保用药)：[（住院医疗费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起付金额]*赔付比例。
[bookmark: _Toc31119]3.2因学
防贫保险对象子女在学前教育、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注册学籍的在校生，含义务教育、中高职教育、高等教育（包括顶岗实习，不含研究生教育）期间实际年支付的学费、住宿费和教科书费。以0.2万元为起付线，对经核实可能致贫或返贫的，相应费用超出部分在0.3万元以内的，按10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0.3万元（含）至0.5万元的，按8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0.5万元及以上的，按6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最高每人限额不超过3万元。
赔付计算方式：[（学费+住宿费+教科书费）-起付金额]*赔付比例。
[bookmark: _Toc637]3.3因灾（含意外事故）
3.3.1自然灾害类。因自然灾害（暴风、暴雨、暴雪、寒潮、雷击、洪水、龙卷风、地面塌陷、地裂缝、冰雹、干旱等）等原因致贫或返贫家庭房屋、屋内附属设施及财产（不包含现金及金银首饰）损失，以1万元为预警线，家庭财产损失在1万元以上的，扣除1万元起付线，超出部分在1万元以下的，按4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1万元（含）至3万元的，按6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3万元及以上的，按8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最高每户限额不超过3万元。
3.3.2交通事故类。经司法等程序未得到相应赔付或已得到赔付但需要长期医治等，可能导致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分以下两种情况赔付防贫保险金：一是因财产损失过重可能返贫或致贫的，参照因灾致贫险中“自然灾害类”支付赔付金；二是因医疗花费过高可能返贫或致贫的，参照因病致贫险办法支付赔付金。但交通类意外事故医疗费用最高限额每人不超过3万元。因意外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按每人3万元的标准发放防贫保险金，导致伤残丧失劳动能力的，按每人最高1万元的标准发放防贫保险金。
赔付计算方式：实际损失超过起付线的部分，在保险金额内按约定比例计算赔付。
[bookmark: _Toc7726]3.4因个人责任无力赔偿
非主观意愿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及人身伤害后，因赔偿责任导致返贫或致贫时进行保险金发放。以0.5万元为起付线，相应费用超出部分在0.3万元以内的，按10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0.3万元（含）至0.5万元的，按8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0.5万元及以上的，按6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最高每人限额不超过3万元。
赔付计算方式：实际赔偿超过起付线的部分，在保险金额内按约定比例计算赔付。
[bookmark: _Toc16733]3.5因生产资料损失
生产资料直接影响生产力，因生产资料（包括生产工具、运输设备、原材料等）非主观意愿损失，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或劳动经营导致返贫或致贫时进行防贫保险金发放，以供购买相应生产资料用于恢复生产。以1万元为起付线，相应费用超出部分在0.3万元以内的，按10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0.3万元（含）至0.5万元的，按8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0.5万元及以上的，按60%比例发放防贫保险金，最高每人限额不超过3万元。
赔付计算方式：实际损失超过起付线的部分，在保险金额内按约定比例计算赔付。
[bookmark: _Toc26623]4、理赔时效和支付流程
保险人接到投保人的转办任务后，要迅速开展核查工作并出具核查报告，区内3个工作日、区外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工作，如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核查时间，做到每单必查。应及时赔付，在接到发放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给予支付。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时间，但从乡、村提出理赔并提供有关申请理赔材料之日起到赔付到位不超过30天。
[bookmark: _Toc10937]5、争议处理
5.1投标人对所承担工作认真负责，并定期征求投保人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处理；耐心听取所辖镇、村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好及时处理和反馈。
5.2如对投标人的调查和支付结果发生争议时，应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可提请农业农村局并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协商解决。
[bookmark: _Toc18716]6、盈亏管理制度
盈亏管理：保险公司按照合同期内保险赔付金额的10%提取运营费，用于必要的运营管理开支；保费按年度结算，若年度结算后有结余，折抵下一年防贫保保费，如赔付超出本年保费，则亏损部分由区财政和承保保险公司各负担50%。
1、 [bookmark: _Toc23281]商务条款
1、本磋商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投标人应达到或优于本磋商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规划、标准和规范要求。 
2、投标人须提供符合要求及标准的服务，并负责服务中出现的任何问题。 
3、所有标的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各投标人自行负责。
4、报价要求：本项目为交钥匙项目，投标报价包含磋商文件规定的完成本项目相关服务所需的设备、人员、培训、技术支持、税费等一切相关费用。
5、付款方式：签订合同，保单生效后，成交供应商开具增值税发票，采购人一次性拨付保险费。
6、合同履行期限：服务期限为一年。
7、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bookmark: _GoBack]
